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本館114年4月8日第1140000560號簽奉修訂核准

壹、適用範圍

本館員工因執行職務，於勞動場所遭受各級主管、同事、服務對象或其他第三

方之不法侵害行為，造成身體或精神之傷害等均適用之。 

貳、目的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雇主對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

害之預防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亦俗

稱「職場暴力」，係指工作人員在與工作相關的環境中遭受虐待、恐嚇、威脅

或肢體攻擊等不當行為，以致於明顯或隱含地對其安全、福祉或與健康構成挑

戰的事件，制訂此預防計畫之目的，係為防止因執行職務而遭遇內部及外部職

場不法侵害危害，讓本府員工能安心於職場工作。 

參、法源依據 

一、依據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之「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規定，雇主

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二、依據109年3月2日修正發布之「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之3條規定，

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

應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

(一)辨識及評估危害。 

(二)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三)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



(四)建構行為規範。

(五)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六)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七)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八)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肆、名詞定義 

一、職場不法侵害：係指勞工因執行職務，於勞動場所遭受雇主、主管、同事

、服務對象或其他第三方之不法侵害行為，造成身體或精神之傷害。職場

不法侵害形式包括：

(一)肢體暴力（毆打、抓傷、拳打、腳踢等）。 

(二)言語暴力（霸凌、恐嚇、干擾、歧視等）。 

(三)心理暴力（威脅、欺凌、騷擾、辱罵等）。

(四)性騷擾（不當的性暗示與行為等）。 

(五) 跟蹤騷擾（監視觀察、尾隨接近、不當追求、妨害名譽、通訊騷擾、

歧視貶抑）

二、職場不法侵害來源：

(一)內部暴力：發生在同事之間，或主管及下屬之間，利用各種優勢所為

者，包括管理者及指導者。 

(二)外部暴力：來自組織外部，發生在工作者及其他第三方之間，包括工

作場所之服務對象、承攬商、其他相關人士或陌生人。

伍、相關人員、單位及其職責 

一、館長 

向本館內所有員工公開宣示，本館內「禁止工作場所職場暴力之書面聲明

」（附錄一），並公告於本館網頁周知。 

二、各單位主管及業務承辦人員

(一) 填寫「職場不法侵害行為自我檢視檢核表-主管層級」（附錄二）。

(二)配合與安排同仁參加職場不法侵害的相關預防措施之教育訓練。 



(三)負責及執行強化工作場所之規劃，提供同仁必要之保護措施。

(四) 督導及執行風險評估等事宜，並將評估結果進行後續處理或據以提出

建議改善措施。 

三、本館人事室

(一)制訂與修訂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並將相關防制措施、規

範及作業標準公告執行。

(二)成立本館職場不法侵害專責處理小組，負責受理申訴及執行調查等作

業。

四、館內員工　

(一)配合本館進行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作業。 

(二)配合接受職場不法侵害的相關預防措施之教育訓練。 

(三)配合職場不侵害預防計畫執行與參與。

(四)必要時出席調查專案小組，共同研擬改善防治措施與方法。 

五、外部資源(醫師、律師、專家學者）

(一)必要時可邀請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師或相關人員等協助計畫之執行與

評估建議。

(二)必要時可擔任相關教育訓練課程講師。

(三) 輔導受害者心理健康並給予支持，提出相關健康指導、工作調整或更

換等身心健康保護措施之適性評估與建議。

(四) 協助職場不法侵害事件之法律評估與訴訟等事宜。 

陸、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執行流程 

一、規範建立 

(一)於本館館務會議、勞資會議、各單位業務會議及網路系統等，明確申

明對各種職場不法受害採取零容忍之原則。

(二) 禁止長官與下屬間、同仁與同仁間有各種的職場不法侵害行為。 

二、職場不法侵害鑑別規劃與實施 

(一)危害辨識與評估：依據不同的作業特性、環境、過往發生之案例及實

際風險概況綜合考量，利用「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危害辨識及風險評



估表」（附錄三）有效進行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改善

控制，必要時得納入問卷調查或訪談作為不法侵害危害辨識及風險評

估之依據。

(二)適當配置作業場所：對於風險項目依消除、取代、工程控制、管理控

制及個人防護具等優先順序，採取有效降低風險之控制措施，並透過

作業場所適當之配置規劃，依照「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作業場所檢點

紀錄表」（附錄四、五、六）進行工作場所實際狀況及執行活動時留

意所處環境及暴露情況，並採取適當解決措施，以降低或消除任何負

面影響及降低或消除不法侵害之危害。

(三)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透過「適性配工」及「工作設計」兩個面向

進行檢點（附錄七、八），避免人力不足、獨自作業等產生之潛在危

害，針對高風險或高負荷、夜間工作之安排，除參照醫生之適性配工

建議外，宜考量人力或性別之適任性。 

(四)定期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等職場不法侵害預防相關教育訓練。 

三、職場不法侵害處理流程 

(一)權力濫用之職場不法侵害及性騷擾事件之通報處理、申訴、調查等事

項，依據「宜蘭縣政府職員職場霸凌防治與申訴處理要點」及「宜蘭

縣政府性騷擾防治措施要點」辦理。

(二)權力濫用之職場不法侵害及性騷擾事件以外之案件，由本館依下列規

定自行受理：

1. 鼓勵員工主動申訴或通報所有受到攻擊或威嚇之事件，申訴或通報

處理過程必須客觀、公平及公正，對受害人及申訴或通報者之權益

及隱私完全保密，確保申訴或通報者不會受到報復。 

2. 本館員工若遭遇職場不法侵害時，可使用「職場遭受不法侵害通報

」(附錄九)

3. 由本館建立職場不法侵害受理窗口(員工申訴單位：人事室；申訴電

話： 03-9779700分機 203；申訴電子信箱： p376423100@mail.e-

land.gov.tw)，並組成專責處理小組，必要時得另聘外部專家協助調

查。接獲申訴或移送申訴案件到達七日內開始調查，並於1個月內調



查完成，並將調查結果告知申訴人，必要時得延長1個月，調查過程

中避免受害人或利害關係人受到不利之處遇。 

4. 外部事件需與本地警政單位及檢調單位建立聯絡網路，通報不法侵

害事件。

5. 專責小組成員應為3人以上，應包含秘書層級以上1人，其中1人為召

集人，調查完成後將通報處理、處置過程情形及調查結果依「職場

不法侵害處置表」(附錄十)，之內容格式做成紀錄並簽核至宜蘭縣政

府第一層首長決行，相關資料留存3年，並檢討事件發生原因，預防

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四、成效評估及改善 

(一)若發現本計畫危害預防或防制措施不充分或可能不充分時，應及時調

整實施方法或優先順序。 

(二)應至少每2年或於重大不法侵害事件發生後進行職場不法侵害風險評估

和監測，相關檢核評估機制應填「職場不法侵害預防措施檢核評估表

」（附錄十一）確認採取控制措施後的殘餘風險及新增風險，並檢討

其適用性及有效性。 

(三)根據不同的傷害程度提供保護、安置及協助，並必要時提供身心健康

評估追蹤；倘加害者為內部同仁並經調查實屬，應依本館內部懲處程

序處理，並讓受害者瞭解處理情形。

 

柒、其他

本預防計畫未明訂之處，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及勞動部指引辦理。 

捌、施行日期

 本預防計畫簽奉核准後施行，修正或廢止時亦同。 

玖、附錄

一、禁止工作場所職場暴力之書面聲明

二、職場不法侵害行為自主檢視檢核表－主管層級



三、職場不法侵害為預防之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表

四、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作業場所環境檢點紀錄表－物理環境

五、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作業場所環境檢點紀錄表－工作場所設計

六、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作業場所環境檢點紀錄表－行政管制措施

七、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作業場所適性配工與工作設計檢點紀錄表－適性配工

八、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作業場所適性配工與工作設計檢點紀錄表－工作設計

九、職場不法侵害通報表

十、職場不法侵害處置表

十一、職場不法侵害預防措施查核及評估表


